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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宠物饲养是个人权利，但权

利的边界是他人权益与公共利

益。这看似简单的权利界定，在

现实生活中会引发一些复杂问

题，“毒狗”事件便是典型代表。

近日，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公诉

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

河人民法庭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

华犯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4年。此前，内蒙古通辽、四

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多地也曾发生

类似案件，投毒者或因犬只扰民或

因泄愤报复，在公共区域投放毒物

致宠物死亡。这些案件背后，是公

共安全、动物权益以及社会治理等

多层面的问题交织。

对于法院判决，也有网友提

出：“判得很好，但说实话，对保护

猫猫狗狗并无太大帮助。因为罪

名是投放危险物质。对人的威胁

是罪名成立的原因，而狗狗仅作为

财物损失计入。打杀、溺杀、遗弃、

虐待这些反而没事。”此观点指出

了当前司法认定在保护动物权益

方面的局限性。

在司法实践中，投放危险物

质罪是规制此类行为最有力、最恰

当的罪名，但认定该罪的难点在

于，司法机关需要重点证明投毒行

为与“危害公共安全”之间的因果

关系，即毒物放置的场所确实有被

他人或其他非目标动物接触的可

能。而且，对于未危害公共安全但

造成财产损失的投毒行为，在目前

的司法实践中以何种罪名追责，还

存在一定争议。这反映出当前法

律在应对此类复杂问题时，有需要

完善和明确的地方。

正如网友所言，“伤害动物，堂

堂正正用伤害动物的罪名入罪，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多方共同努

力。”养犬人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避免犬只伤人或扰民，这是履行自

身权利同时应尽的义务；非养犬人

应理解宠物对主人的情感价值，避

免因个别不文明行为否定整个群

体，以包容和理解的心态看待养犬

现象；有关部门需畅通投诉举报机

制，对不文明养犬行为实施“零容

忍”执法，从源头减少矛盾激化；从

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通过完善法

律法规，形成梯度惩治体系，让法

律真正成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

秩序的有力武器。

2025年冬至祭扫

活动高峰即将到来。今

年冬至为12月21日（星

期日），预计12月13日、

14日、20日和21日为

祭扫高峰日，其中“冬

至”当天的祭扫出行量将

达到峰值。浦东新区

福寿园海港陵园、汇龙

园陵园、华南公墓，闵

行区福乐山庄，宝山区

宝罗瞑园，嘉定区清竹

园、松鹤公墓，青浦区福

寿园，奉贤区滨海古园、

海湾寝园等公墓的祭

扫车流量较大，请市民

出行时注意避峰避堵。

为确保冬至祭扫

期间本市道路交通安

全、有序、顺畅，本市公

安交管部门将加强警

力部署，采用“视频＋

实兵”相结合的方式，

针对性做好重点时段、

点位的交通态势研判，

优化完善“一点一方

案”。针对可能出现的

“大客流”“大车流”情

况，优化设岗布警方

案，提升现场管控效

能。此外，结合实际情

况适时开辟道路停车

点，增设临时引导标

志，引导祭扫车辆规

范、有序前往墓园内部停车场或周边道

路临时停车点停放，防止车辆积压导致

墓园门前及周边道路交通拥堵。与去年

相比，今年金山松隐山庄、枫泾公墓、崇

明瀛新园等墓园的停车泊位有所增加，

松江天马山公墓周边道路也新增了临时

停车泊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墓园

周边的停车压力。

其间，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重点关

注S2临港、G15朱桥、G50青浦城区、

G1503瓦洪等祭扫出行人流、车流量较

为集中的墓园周边高速公路收费站，以

及奉贤海乐路、嘉定宝钱公路、松江松卫

北路等墓区周边易拥堵道路，强化通行

秩序管控，对排队距离较长的车流实施

有序分流。同时，利用无人机巡航监测

流量变化，与地面摩托小分队形成立体

化执勤执法模式，及时发现并处置交通

拥堵、事故、抛锚等突发状况，保障道路

通行效率。

此外，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本周末将

迎来寒潮。为此，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同

交通、路政等部门做好低温冰冻等恶劣

天气的应对准备。

公安交管部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

友，尽量选择轨交、公交等绿色出行方

式。如需驾车，请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了

解路况信息、规划好行车路线，如遇恶劣

天气请注意控制车速与车距，并听从现

场执勤交警指挥，有序行车、停车，确保

出行安全。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张夕

九次延审折射出
宠物保护领域法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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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动物”该如何定罪
方翔

短评

日前，备受关注的北京首例

宠物投毒刑事公诉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张某华因在小区公共区域

投放含剧毒氟乙酸钠的诱饵，导

致9只宠物犬、2只流浪猫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张某华当

庭提出上诉。据悉，该案于2023

年10月26日开庭审理，先后历经

九次延审。为何以“投放危险物

质罪”定罪？四年刑期的量刑依

据是什么？九次延审背后折射出

哪些法律难题？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采访了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若翰。

罪名如何界定？
为何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

罪量刑，而非普通的“故意毁坏财

物罪”？这正是此案的核心意义

所在。王若翰表示，根据法律规

定，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核心是“危

害公共安全”，即行为人在公共场

所投放毒害性物质，足以危及不

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

公私财产安全。

具体而言，本案定罪主要基

于以下理由：其一，投放地点具有

公共属性。案发小区公共区域是

业主、儿童及宠物日常活动的场

所，并非针对特定对象的私人空

间，在此投毒客观上已对不特定

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构成潜在威

胁。其二，毒物本身具有高度危

险性。本案中使用的氟乙酸钠属

于剧毒物质，危害性远超一般意

义上的财物毁损，即便未实际造

成人员伤亡，该行为也已对公共

安全形成实质危险。

“若仅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

处，难以全面评价该行为对公共

安全造成的潜在危害。”王若翰补

充道。

“四年”是何依据？
对于四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

果，王若翰表示，该量刑在法定幅

度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规定，投放危险物质罪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张

某华使用的氟乙酸钠是国家明令

禁用的剧毒物质，人口服中毒死

亡率极高，宠物嗅闻、舔到就可能

死亡，且投毒区域紧邻儿童活动

区，对儿童的潜在危险极大。

案发后，张某华虽承认投毒

行为，但否认其行为与宠物死亡

存在因果关系，既未取得受害宠

物主人的谅解，也无主动赔偿等

从轻处罚情节。

对比全国类似案例，黑龙江

曾有同类案件被告人赔偿后获

刑3年7个月，大连相关案件被

告人因取得谅解被判处缓刑，本

案四年刑期与案件情节的匹配

度相符。

为何九次延审？
该案从2023年10月首次开

庭到一审宣判，历经九次延审，背

后折射出我国宠物保护领域的多

重法律空白。王若翰分析，延期

的核心原因包括三大难点：一是

证据链固定困难，需通过尸检明

确毒物与宠物死亡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最终通过5只死亡宠物犬

体内均检出氟乙酸钠成分，才锁

定两者关联；二是法律适用存在

争议，作为北京首例此类刑事公

诉案，法院需审慎权衡罪名定性

与社会效应；三是宠物价值评估

体系缺失，司法鉴定机构因“缺少

评估参数”，无法对宠物作为伴侣

动物的情感价值进行量化评估，

导致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

难以得到支持。

“现行法律将宠物视为‘财

物’，但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情感

价值，难以通过普通财产评估方

式体现。”王若翰坦言，这一矛盾

在类似案件中普遍存在，也是司

法实践中的一大难点。

王若翰认为，本案的判决意

义远超个案本身，具有重要示范

价值。本案打破了“宠物被毒死

仅能通过民事途径索赔”的固有

认知，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刑事追

责的参考范本；同时，案件暴露的

宠物价值评估、精神损害赔偿等

问题，将倒逼相关立法与司法解

释完善，为宠物保护提供更坚实

的法律支撑。

如何“宠物维权”？
王若翰还提醒，日常生活中

宠物遭遇疑似投毒事件时，主人

务必保留宠物的呕吐物和排泄

物，用于检测毒物种类，并及时报

警固定证据。若毒物属于国家明

令禁止个人持有的剧毒危险物质

（如氟乙酸钠），且投放场所有可

能造成不特定人群中毒，行为人

可能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或非法

储存危险物质罪，宠物主人可提

醒警方搜查行为人住所，以获取

毒物储存量等关键证据；若毒物

仅针对动物（如异烟肼：一种抗结

核药物，对犬类具有极强毒性）且

宠物价值较低，行为人若多次投

毒（达到三次及以上），仍可构成

故意毁坏财物罪。

因此，每次事发后立即报警

并锁定行为人至关重要，这不仅

能累积刑事立案所需证据，也能

震慑潜在惯犯，形成有效的法律

救济途径。

本报记者 赵菊玲


